
行政处罚信息摘要

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 长绿市监行处字【2020】53

号

行政

处罚

当事

人基

本情

况

个人 姓名（名称）

注册号

单位 名称 长春民安医院

注册号 52220106MJ37830971

法定代表人

（负责人）

姓名

才宏生

违法行为类型 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违法行为案

行政处罚内容 罚款人民币 19,000.00 元整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机关名

称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

局

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日期 二〇二〇年四月三十日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长绿市监行处字〔2020〕53 号

当 事 人：长春民安医院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2220106MJ37830971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才宏生

住所（住址）：吉林省长春市绿园区长白公路与开胜街

交汇长白公路 8.5 公里北侧

经营范围：热食类食品制售

2020 年 4 月 14 日，我局执法人员张阳、王頔、谢天一

对长春民安医院进行日常监督检查，检查发现当事人长春民

安医院食堂采购的食品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和进货的相关

凭证及票据。对此，执法人员当场对当事人下达了《责令改

正通知书》，限其于 2020 年 4 月 21 日前改正违法行为。2020

年 4 月 22 日，责令改正时限已过，执法人员对当事人整改

情况进行复查，发现当事人在责令改正期满尚未开始进行整

改。为进一步查清事实，同日，经局领导批准立案调查。

经查，长春民安医院负责人才宏生，于 2016 年 12 月 28

日取得《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52220106MJ37830971），2017 年 9 月 12 日取得《食品经营许



可证》（许可证编号：JY32201060144154），地址在吉林省长

春市绿园区长白公路与开胜街交汇，长白公路 8.5公里北侧。

2020 年 4 月 14 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无法当场

提供食品采购记录和相应供货凭证及票据，执法人员对当事

人存在的问题，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长绿市监食责

改[2020]07-001 号）。2020 年 4 月 22 日，执法人员对当事

人医院进行检查，并查看整改情况，当事人责令改正期限已

满尚未开始进行整改。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案件来源登记表》原件 1 份，证明案件来源情况；

2、执法人员对当事人下达的《责令改正通知书》及《送

达回证》原件 2 份共 2 页：证明执法人员责令当事人限期改

正违法行为的有关情况；

3、执法人员制作的《现场笔录》原件 1 份共 3 页：证

明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现场情况；

4、执法人员对经营者才宏生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

原件 1 份共 3 页：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的具体情况；

5、执法人员对采购员解应运询问并制作的《询问笔录》

原件 1 份共 3 页：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

录制度的具体情况；

6、执法人员拍摄的《现场照片》打印件 1 份共 7 页：



证明当事人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现场情

况；

7、当事人提供的其《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复印

件、《食品品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复印件、《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复印件 4 份共 4 页：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质及行

政许可情况；

8、当事人提供的经营者才宏生《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证明其姓名、年龄等身份信息情况；

9、当事人提供的采购员解应运《身份证》复印件 1 份；

证明其姓名、年龄等身份信息情况；

10、当事人提供的《情况说明》原件 1 份：证明当事人

未按规定建立食品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具体情况。

以上收集的证据，均履行了证据确认程序，符合法律、

法规、规章规定。

2020 年 4 月 26 日，本局依法向当事人下达了《长春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长绿市监

听告字〔2020〕53 号）。告知当事人拟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

事实、理由、依据和处罚内容及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并可要

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既未进行陈述、

申辩，也未要求举行听证。

根据以上事实和证据，我局认为：当事人医院食堂采购

的食品未查验供货者许可证及食品相关合格证明，未按规定

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五十三条第一款和第二款：“食品经营

者采购食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验合格

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食品经营企业应当建立食品进货查验

记录制度，如实记录食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或

者生产批号、保质期、进货日期以及供货者名称、地址、联

系方式等内容，并保存相关凭证。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应当

符合本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之规定，构成了销售食品

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制度的违法行为。

本案中，该医院属于人员流动性较大的公共场所且医院

食堂就餐人员全部是医院职工和住院患者，就餐人员为 165

人（其中患者 127 人，医院职工 38 人），由于医院大部分患

者患有精神类疾病，食品安全常识匮乏，在辨别食品来源、

食品感官性状异常等方面的能力较为薄弱，所以需要特殊护

理，所有患者就餐均由医护人员将餐食送往病房，食品安全

方面完全依赖医院自觉履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当事人虽然

未造成严重影响和后果，但考虑到疫情期间当事人食品安全

意识极其薄弱，漠视食品安全问题，当事人在责令改正期限

已满尚未开始建立食品的进货查验记录和向商家索取进货

凭证及相关票据，将住院患者和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抛于脑

后，以上行为存在非常大的食品安全隐患。综上所述认定当

事人违法程度较重。

鉴于此种情况，依据《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



量权适用规则》第九节第 232 条，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的裁量标准中违法程度较重的判

断基准：“责令改正期限已满尚未开始进行整改的”以及对

应的处罚基准：“处五千元以上两万元以下罚款”之规定，

本案属于违法程度较重的违法行为。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二十

六条第一款：“ 违反本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给予警告；

拒不改正的，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

责令停产停业，直至吊销许可证”第（三）项：“食品、食

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明文件，

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遵守进货查验记录、出厂检验记录和销

售记录制度”之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改正违法行为，并作

如下处罚：

罚款人民币 19,000.00 元整。

当事人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

缴至中国工商银行人民广场支行（地址：长春市朝阳区人民

大街 2303 号，户名：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代

码：30106，账号：4200220311200530001）。到期不缴纳罚

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十一条规定，

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

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



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长春市人民政府行政复议委员会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绿园区人民法院提

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

罚不停止执行。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绿园分局

2020 年 4 月 30 日

（市场监管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法制归档


